








第一包：柴油车烟度+氮氧化物检测一
采购需求
一、采购标的
1.采购标的
	序号
	标的名称
	采购预算金额
（万元）
	数量
	备注

	1
	柴油车烟度+氮氧化物检测一
	110
	柴油车烟度5000辆；机动车氮氧化物20天（每天检测不少于15辆）
	


2.项目背景/项目概述(如有)
按照《北京市大气污染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强重型柴油车排放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以及《2024年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点》相关要求，为提升移动源监测监管能力。
二、商务要求
1.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服务期限：2025年3月31日前完成所有检测工作
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2.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1）签订合同后十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款的50%。项目结束，经采购人确认中标人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完毕各项义务后十个工作日内，采购人以项目运行期间实际开展监测量为依据，向中标人支付监测经费的余款。中标人应于采购人每次付款前，向采购人提供等额、真实、合法、有效且符合采购人财务要求的发票，否则，采购人有权拒绝付款且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2）合同实际支付进度及金额以财政拨付时间及金额为准，采购人不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及责任。中标人不得因此向采购人提出索赔或主张权利。
三、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对5000辆柴油车烟度开展检测，开展20天氮氧化物检测（每天至少检测15辆）；其中2024年度开展柴油车烟度检测3500辆，开展氮氧化物检测15天（每天至少检测15辆）；2025年1-3月，开展柴油车烟度检测1500辆，开展氮氧化物检测5天（每天至少检测15辆）。
2025年3月31日前完成上述所有检测工作。
1.2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适用国家现行相关规定，符合国家、地方、行业、团体或企业标准，并按照最高标准执行。各项服务内容细节标准以采购需求和合同条款规定为规范标准。
2.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检测要求
1.柴油车烟度检测机构应具备《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GB3847-2018》中所有涉及的检测方法和检测资质，检测机构负责组织本单位监测人员的岗前技术培训，保证监测人员具有相应的监测技术能力，培训后进行理论和实际操作的考核。通过考核取得合格证的人员方能从事相应的监测工作。
2.氮氧化物检测机构需具备《重型汽车氮氧化物快速检测方法及排放限值》（DB 11/ 1476—2017）检测资质。检测机构负责组织本单位监测人员的岗前技术培训，保证监测人员具有相应的监测技术能力，培训后进行理论和实际操作的考核。通过考核取得合格证的人员方能从事相应的监测工作。
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应证明。
（二）人员要求
每家检测机构日常必须保证有2组检测人员开展检测工作，另外需安排1组检测人员备用，如遇重大活动保障、空气污染过程应对等应急执法等情况时，保证备用组能随时满足检测需求。每组检测人员不少于3人（人员安排最终以每日实际需要为准），检测人员的食宿自理。
检测人员必须听从采购人员统筹安排，检测工作所需车辆均需检测单位配备齐全。
（三）工作要求
检测人员需配合执法人员做好现场检测工作，现场检测合格的车辆进行原始检测数据登记，不合格的提供检测凭证（由检测机构现场提供）。检测过程必须严谨规范。检测机构需向采购人出具所有被检测机械的盖有CMA章的正规检测报告。该报告具有法定效力，可用于执法需要。
检测机构应及时出具检测报告反馈给该项目负责人。检测合格数据及报告需在15个工作日内提供；检测不合格数据及报告需在3个工作日内提供。
（四）仪器设备要求
确保检测过程中所使用的仪器设备在检定/校准期内，且仪器设备可以有效运行。在整个使用周期内进行维护和保养，应识别需要进行期间核查的仪器设备，制定期间核查年度计划并有效实施，对于状态不稳定、使用频率过高或过低、使用环境恶劣、使用环境经常发生变化的仪器设备应增加期间核查频次。
（五）环境检测条件
在开展检测工作时，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和规范要求的检测条件进行检测，避免检测结果受环境影响。
（六）数据上报要求
①为保证监测数据的完整性，确保科学、客观地反映分析测试结果，不得选择性地舍弃数据或人为干预分析测试结果。
②监测人员应对原始数据和报告数据进行校核，对发现的可疑数据或报告，需对照原始记录进行校核。
③原始记录上，需有监测人员和审核人员的手写签名。监测人员填写原始记录。审核人员应检查结果和记录是否完整、抄写或录入计算机时是否有误、数据是否异常等，并对记录和数据的准确性、逻辑性、可比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核。
④分析测试结果应按照分析测试方法规定的有效数字和法定计量单位表示，有效数字位数不得超过方法检出限的保留位数。
⑤监测数据和监测报告实行三级审核制度。
（七）质量控制要求（精密度与准确度）
①.检测人员按照一定的比例随机进行平行分析。
②根据实际工作任务，开展仪器比对测试。
③采用标准气分析。
④采用人员比对分析。
⑤定期开展全程序质量监督。
3.验收标准
检测报告具有法律效力，严格遵守检测标准及提交时限，最终完成检测及提交报告数量满足合同要求，质量监督及抽查未发现重大质量问题，服务周期内未出现投诉
4.其他要求
①投标人应具有承接本项目的能力和相关经验，并有成功案例。








第二包：柴油车烟度+氮氧化物检测二
采购需求
一、采购标的
1.采购标的
	序号
	标的名称
	采购预算金额
（万元）
	数量
	备注

	1
	柴油车烟度+氮氧化物检测二
	110
	柴油车烟度5000辆；机动车氮氧化物20天（每天检测不少于15辆）
	


2.项目背景/项目概述(如有)
按照《北京市大气污染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强重型柴油车排放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以及《2024年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点》相关要求，为提升移动源监测监管能力。
二、商务要求
1.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服务期限：2025年3月31日前完成上述所有检测工作
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2.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1）签订合同后十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款的50%。项目结束，经采购人确认中标人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完毕各项义务后十个工作日内，采购人以项目运行期间实际开展监测量为依据，向中标人支付监测经费的余款。中标人应于采购人每次付款前，向采购人提供等额、真实、合法、有效且符合采购人财务要求的发票，否则，采购人有权拒绝付款且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2）合同实际支付进度及金额以财政拨付时间及金额为准，采购人不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及责任。中标人不得因此向采购人提出索赔或主张权利。
三、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对5000辆柴油车烟度开展检测，开展20天氮氧化物检测（每天至少检测15辆）；其中2024年度开展柴油车烟度检测3500辆，开展氮氧化物检测15天（每天至少检测15辆）；2025年1-3月，开展柴油车烟度检测1500辆，开展氮氧化物检测5天（每天至少检测15辆）。
2025年3月31日前完成上述所有检测工作。
1.2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适用国家现行相关规定，符合国家、地方、行业、团体或企业标准，并按照最高标准执行。各项服务内容细节标准以采购需求和合同条款规定为规范标准。
2.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检测要求
1.柴油车烟度检测机构应具备《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GB3847-2018》中所有涉及的检测方法和检测资质，检测机构负责组织本单位监测人员的岗前技术培训，保证监测人员具有相应的监测技术能力，培训后进行理论和实际操作的考核。通过考核取得合格证的人员方能从事相应的监测工作。
2.氮氧化物检测机构需具备《重型汽车氮氧化物快速检测方法及排放限值》（DB 11/ 1476—2017）检测资质。检测机构负责组织本单位监测人员的岗前技术培训，保证监测人员具有相应的监测技术能力，培训后进行理论和实际操作的考核。通过考核取得合格证的人员方能从事相应的监测工作。
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应证明。
（二）人员要求
每家检测机构日常必须保证有2组检测人员开展检测工作，另外需安排1组检测人员备用，如遇重大活动保障、空气污染过程应对等应急执法等情况时，保证备用组能随时满足检测需求。每组检测人员不少于3人（人员安排最终以每日实际需要为准），检测人员的食宿自理。
检测人员必须听从采购人员统筹安排，检测工作所需车辆均需检测单位配备齐全。
（三）工作要求
检测人员需配合执法人员做好现场检测工作，现场检测合格的车辆进行原始检测数据登记，不合格的提供检测凭证（由检测机构现场提供）。检测过程必须严谨规范。检测机构需向采购人出具所有被检测机械的盖有CMA章的正规检测报告。该报告具有法定效力，可用于执法需要。
检测机构应及时出具检测报告反馈给该项目负责人。检测合格数据及报告需在15个工作日内提供；检测不合格数据及报告需在3个工作日内提供。
（四）仪器设备要求
确保检测过程中所使用的仪器设备在检定/校准期内，且仪器设备可以有效运行。在整个使用周期内进行维护和保养，应识别需要进行期间核查的仪器设备，制定期间核查年度计划并有效实施，对于状态不稳定、使用频率过高或过低、使用环境恶劣、使用环境经常发生变化的仪器设备应增加期间核查频次。
（五）环境检测条件
在开展检测工作时，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和规范要求的检测条件进行检测，避免检测结果受环境影响。
（六）数据上报要求
①为保证监测数据的完整性，确保科学、客观地反映分析测试结果，不得选择性地舍弃数据或人为干预分析测试结果。
②监测人员应对原始数据和报告数据进行校核，对发现的可疑数据或报告，需对照原始记录进行校核。
③原始记录上，需有监测人员和审核人员的手写签名。监测人员填写原始记录。审核人员应检查结果和记录是否完整、抄写或录入计算机时是否有误、数据是否异常等，并对记录和数据的准确性、逻辑性、可比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核。
④分析测试结果应按照分析测试方法规定的有效数字和法定计量单位表示，有效数字位数不得超过方法检出限的保留位数。
⑤监测数据和监测报告实行三级审核制度。
（七）质量控制要求（精密度与准确度）
①.检测人员按照一定的比例随机进行平行分析。
②根据实际工作任务，开展仪器比对测试。
③采用标准气分析。
④采用人员比对分析。
⑤定期开展全程序质量监督。
3.验收标准
检测报告具有法律效力，严格遵守检测标准及提交时限，最终完成检测及提交报告数量满足合同要求，质量监督及抽查未发现重大质量问题，服务周期内未出现投诉
4.其他要求
①投标人应具有承接本项目的能力和相关经验，并有成功案例。









第三包：非道路移动机械检测一
采购需求
一、采购标的
1.采购标的
	序号
	标的名称
	采购预算金额
（万元）
	数量
	备注

	1
	非道路移动机械检测一
	55.26
	600台
	


2.项目背景/项目概述(如有)
按照《北京市大气污染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强重型柴油车排放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以及《2024年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点》相关要求，为提升移动源监测监管能力。
二、商务要求
1.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服务期限：2025年3月31日前完成所有检测工作
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2.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1）签订合同后十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款的50%。项目结束，经采购人确认中标人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完毕各项义务后十个工作日内，采购人以项目运行期间实际开展监测量为依据，向中标人支付监测经费的余款。中标人应于采购人每次付款前，向采购人提供等额、真实、合法、有效且符合采购人财务要求的发票，否则，采购人有权拒绝付款且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2）合同实际支付进度及金额以财政拨付时间及金额为准，采购人不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及责任。中标人不得因此向采购人提出索赔或主张权利。
三、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对600台非道路移动机械开展检测，其中2024年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检测500台；2025年1-3月，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检测100台。
2025年3月31日前完成上述所有检测工作。
1.2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适用国家现行相关规定，符合国家、地方、行业、团体或企业标准，并按照最高标准执行。各项服务内容细节标准以采购需求和合同条款规定为规范标准。
2.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检测要求
非道路移动机械检测机构应具备《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GB36886-2018）中所有涉及的检测方法和检测资质，检测机构负责组织本单位监测人员的岗前技术培训，保证监测人员具有相应的监测技术能力，培训后进行理论和实际操作的考核。通过考核取得合格证的人员方能从事相应的监测工作。
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应证明。
（二）人员要求
每家检测机构日常必须保证有2组检测人员开展检测工作，另外需安排1组检测人员备用，如遇重大活动保障、空气污染过程应对等应急执法等情况时，保证备用组能随时满足检测需求。每组检测人员不少于3人（人员安排最终以每日实际需要为准），检测人员的食宿自理。
检测人员必须听从采购人员统筹安排，检测工作所需车辆均需检测单位配备齐全。
（三）工作要求
检测人员需配合执法人员做好现场检测工作，现场检测非道路移动机械进行原始检测数据登记，不合格的提供检测凭证（由检测机构现场提供）。检测过程必须严谨规范。检测机构需向采购人出具所有被检测机械的盖有CMA章的正规检测报告。该报告具有法定效力，可用于执法需要。
检测机构应及时出具检测报告反馈给该项目负责人。检测合格数据及报告需在15个工作日内提供；检测不合格数据及报告需在3个工作日内提供。
（四）仪器设备要求
确保检测过程中所使用的仪器设备在检定/校准期内，且仪器设备可以有效运行。在整个使用周期内进行维护和保养，应识别需要进行期间核查的仪器设备，制定期间核查年度计划并有效实施，对于状态不稳定、使用频率过高或过低、使用环境恶劣、使用环境经常发生变化的仪器设备应增加期间核查频次。
（五）环境检测条件
在开展检测工作时，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和规范要求的检测条件进行检测，避免检测结果受环境影响。
（六）数据上报要求
①为保证监测数据的完整性，确保科学、客观地反映分析测试结果，不得选择性地舍弃数据或人为干预分析测试结果。
②监测人员应对原始数据和报告数据进行校核，对发现的可疑数据或报告，需对照原始记录进行校核。
③原始记录上，需有监测人员和审核人员的手写签名。监测人员填写原始记录。审核人员应检查结果和记录是否完整、抄写或录入计算机时是否有误、数据是否异常等，并对记录和数据的准确性、逻辑性、可比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核。
④分析测试结果应按照分析测试方法规定的有效数字和法定计量单位表示，有效数字位数不得超过方法检出限的保留位数。
⑤监测数据和监测报告实行三级审核制度。
（七）质量控制要求（精密度与准确度）
①.检测人员按照一定的比例随机进行平行分析。
②根据实际工作任务，开展仪器比对测试。
③采用标准气分析。
④采用人员比对分析。
⑤定期开展全程序质量监督。
3.验收标准
检测报告具有法律效力，严格遵守检测标准及提交时限，最终完成检测及提交报告数量满足合同要求，质量监督及抽查未发现重大质量问题，服务周期内未出现投诉
4.其他要求
①投标人应具有承接本项目的能力和相关经验，并有成功案例。







第四包：非道路移动机械检测二
采购需求
一、采购标的
1.采购标的
	序号
	标的名称
	采购预算金额
（万元）
	数量
	备注

	1
	非道路移动机械检测二
	55.26
	600台
	


2.项目背景/项目概述(如有)
按照《北京市大气污染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强重型柴油车排放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以及《2024年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点》相关要求，为提升移动源监测监管能力。
二、商务要求
1.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服务期限：2025年3月31日前完成上述所有检测工作
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2.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1）签订合同后十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款的50%。项目结束，经采购人确认中标人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完毕各项义务后十个工作日内，采购人以项目运行期间实际开展监测量为依据，向中标人支付监测经费的余款。中标人应于采购人每次付款前，向采购人提供等额、真实、合法、有效且符合采购人财务要求的发票，否则，采购人有权拒绝付款且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2）合同实际支付进度及金额以财政拨付时间及金额为准，采购人不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及责任。中标人不得因此向采购人提出索赔或主张权利。
三、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对600台非道路移动机械开展检测，其中2024年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检测500台；2025年1-3月，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检测100台。
2025年3月31日前完成上述所有检测工作。
1.2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适用国家现行相关规定，符合国家、地方、行业、团体或企业标准，并按照最高标准执行。各项服务内容细节标准以采购需求和合同条款规定为规范标准。
2.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检测要求
非道路移动机械检测机构应具备《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GB36886-2018）中所有涉及的检测方法和检测资质，检测机构负责组织本单位监测人员的岗前技术培训，保证监测人员具有相应的监测技术能力，培训后进行理论和实际操作的考核。通过考核取得合格证的人员方能从事相应的监测工作。
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应证明。
（二）人员要求
每家检测机构日常必须保证有2组检测人员开展检测工作，另外需安排1组检测人员备用，如遇重大活动保障、空气污染过程应对等应急执法等情况时，保证备用组能随时满足检测需求。每组检测人员不少于3人（人员安排最终以每日实际需要为准），检测人员的食宿自理。
检测人员必须听从采购人员统筹安排，检测工作所需车辆均需检测单位配备齐全。
（三）工作要求
检测人员需配合执法人员做好现场检测工作，现场检测非道路移动机械进行原始检测数据登记，不合格的提供检测凭证（由检测机构现场提供）。检测过程必须严谨规范。检测机构需向采购人出具所有被检测机械的盖有CMA章的正规检测报告。该报告具有法定效力，可用于执法需要。
检测机构应及时出具检测报告反馈给该项目负责人。检测合格数据及报告需在15个工作日内提供；检测不合格数据及报告需在3个工作日内提供。
（四）仪器设备要求
确保检测过程中所使用的仪器设备在检定/校准期内，且仪器设备可以有效运行。在整个使用周期内进行维护和保养，应识别需要进行期间核查的仪器设备，制定期间核查年度计划并有效实施，对于状态不稳定、使用频率过高或过低、使用环境恶劣、使用环境经常发生变化的仪器设备应增加期间核查频次。
（五）环境检测条件
在开展检测工作时，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和规范要求的检测条件进行检测，避免检测结果受环境影响。
（六）数据上报要求
①为保证监测数据的完整性，确保科学、客观地反映分析测试结果，不得选择性地舍弃数据或人为干预分析测试结果。
②监测人员应对原始数据和报告数据进行校核，对发现的可疑数据或报告，需对照原始记录进行校核。
③原始记录上，需有监测人员和审核人员的手写签名。监测人员填写原始记录。审核人员应检查结果和记录是否完整、抄写或录入计算机时是否有误、数据是否异常等，并对记录和数据的准确性、逻辑性、可比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核。
④分析测试结果应按照分析测试方法规定的有效数字和法定计量单位表示，有效数字位数不得超过方法检出限的保留位数。
⑤监测数据和监测报告实行三级审核制度。
（七）质量控制要求（精密度与准确度）
①.检测人员按照一定的比例随机进行平行分析。
②根据实际工作任务，开展仪器比对测试。
③采用标准气分析。
④采用人员比对分析。
⑤定期开展全程序质量监督。
3.验收标准
检测报告具有法律效力，严格遵守检测标准及提交时限，最终完成检测及提交报告数量满足合同要求，质量监督及抽查未发现重大质量问题，服务周期内未出现投诉
4.其他要求
[bookmark: _GoBack]①投标人应具有承接本项目的能力和相关经验，并有成功案例。
